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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章总则 

  为进一步加强知识产权创造、管理、应用和保护，更好地鼓励发明创造，激励

技术创新，按照《上海知识产权战略纲要(2011—2020 年)》(沪府发[2012]66 号)

和《关于加强区科技发展专项资金管理的意见》(普府[2007]58 号)等文件要求，制

定本实施细则。 

  第一条专项资金的来源 

  本专项资金来源于普陀区科技发展专项资金。 

  第二条专项资金的用途 

  专项资金主要用于以下方面： 

  (一)专利资助、奖励：资助企事业单位专利申请、授权及专利数据库建设、专利

战略制定；奖励专利奖、上海市专利新产品、知识产权示范(试点)及优势企业； 

  (二)品牌奖励：奖励“中国名牌”、“上海名牌”；奖励“中华老字号”；奖励

上海市中小企业“品牌产品／服务”企业； 

  (三)商标奖励：奖励“中国驰名商标”和“上海市著名商标”。 

  第三条申报对象(条件) 



  (一)申报主体必须是在本区纳税的企事业单位； 

  (二)企事业单位诚信合法经营，无知识产权侵权行为。 

  第二章专利资助、奖励资金的使用与申请 

  第四条专利申请、授权资助 

  资助对象须具有良好的发展前景及研发能力，且为专利第一申请人。每家单位

每年获本条款资助总额不超过 30 万。 

  (一)申请国内专利的，在专利申请获受理后给予代理费资助，额度为发明专利每

件 3000 元、实用新型专利每件 1000 元。专利授权后给予发明专利每件 3000 元、

实用新型专利每件 500 元的资助。 

  (二)申请美国、日本和欧洲专利局发明专利的，在专利获授权后给予每件 1 万

元资助。申请其它国家及香港、澳门、台湾地区发明专利的，在专利获授权后给予

每件 3000 元资助。对每件专利的资助不超过 3 个国家、地区或组织。 

  第五条对企业建设和维护专利数据库、制定和实施专利战略所产生的费用，可

由企业提出申请，经区知识产权局组织专家评审后给予不超过 20 万元的资助。 

  第六条对企业获“中国专利奖”的，每项奖励 20 万元；对企业获“上海市发明

创造专利奖”的，每项奖励 7 万元。 

  第七条对获上海市专利新产品认定的，每项奖励 3 万元。 



  第八条知识产权示范、试点奖励 

  (一)对获上海市知识产权示范园区认定的，奖励 30 万元；获上海市知识产权试

点园区认定的，奖励 20 万元。 

  (二)对获上海市知识产权优势企业认定的，奖励 30 万元。 

  (三)对获全国企事业知识产权试点单位认定的，奖励 30 万元；获上海市专利工

作示范单位认定的，奖励 20 万元；获上海市专利工作试点单位认定的，奖励 10 万

元。 

  由试点升为示范的，补足差额，不重复奖励。 

  第九条专利资助、奖励资金申报受理由区知识产权局负责，其中知识产权优势

企业奖励申报受理部门为区商务委。 

  (一)专利申请、授权资助须在专利申请或授权之日起半年内提出申请。申报企业

需提供下列材料： 

  1、《普陀区国内专利资助申报表》(附件一)或《普陀区国外或港澳发明专利资

助申报表》(附件二)一式三份； 

  2、企业营业执照或事业单位法人证书复印件； 

  3、税务登记证复印件； 

  4、专利受理通知书或授权证书复印件； 



  5、专利申请及代理等费用票据复印件； 

  6、其他证明材料。 

  (二)申报专利奖、专利新产品及知识产权示范、试点奖励所需材料： 

  1、《普陀区知识产权专项资金奖励申报表》(附件三)； 

  2、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 

  3、税务登记证复印件； 

  4、相关认定材料复印件； 

  5、其他证明材料。 

  第三章品牌奖励资金的使用与申请 

  第十条对首次获“中国名牌”称号的企业奖励 50 万元，复评获“中国名牌”称

号的企业奖励 20 万元。对首次获“上海名牌”称号的企业奖励 30 万元，复评获

“上海名牌”的企业奖励 10 万元。复评获认定的企业，如从未受过品牌奖励，按首

次获认定标准给予奖励。 

  第十一条企业有多个品牌产品获“中国名牌”和“上海名牌”称号的，按各品

牌分别进行奖励。同一品牌产品获“中国名牌”和“上海名牌”称号的，按最高标

准或补足差额，不重复奖励。 

  第十二条对首次获国家商务部“中华老字号”称号的企业奖励 50 万元。 



  第十三条对首次获上海市中小企业“品牌产品／服务”称号的企业奖励 10 万

元。 

  第十四条“中国名牌”、“上海名牌”奖励申报受理部门为区质量技术监督

局。“中华老字号”、上海市中小企业“品牌产品／服务”奖励申报受理部门为区

商务委。 

  申报企业需提供下列材料： 

  1、《普陀区知识产权专项资金奖励申报表》(附件三)； 

  2、企业营业执照或事业单位法人证书复印件； 

  3、税务登记证复印件； 

  4、获奖证明材料复印件； 

  5、其他证明材料。 

  第四章商标奖励资金的使用与申请 

  第十五条对企业商标获“中国驰名商标”认定的，奖励 60 万元。对企业商标首

次获“上海市著名商标”认定的，奖励 30 万元；复评获“上海市著名商标”认定

的，奖励 10 万元。 

  第十六条“上海市著名商标”期满未通过复评，重新申报获认定的，按复评标

准给予奖励。复评获认定的商标，如从未受过奖励，按首次获认定标准给予奖励。



同一件商标获“中国驰名商标”和“上海市著名商标”认定的，按最高标准或补足

差额，不重复奖励。 

  第十七条商标奖励资金申报受理部门为工商普陀分局。申报企业需提供下列材

料： 

  1、《普陀区知识产权专项资金奖励申报表》(附件三)； 

  2、企业营业执照或事业单位法人证书复印件； 

  3、税务登记证复印件； 

  4、注册商标证复印件； 

  5、认定证明材料复印件； 

  6、其他证明材料。 

  第五章专项资金的审批与管理 

  第十八条知识产权扶持资金由区各相关部门负责初审，并报区科技发展专项资

金管理领导小组审核；经区科技发展专项资金管理领导小组审核后报送区政府审

签。 

  第十九条专利申请、授权资助资金，由区知识产权局年初申请，从科技发展专

项资金中预拨一定数额资金到区知识产权局。除专利申请、授权资助资金外，其他

扶持资金按财政资金预算管理有关规定与要求，将专项资金直接拨付受奖励单位。 



  第二十条对未获批准的申报项目，由各受理部门负责对申报单位进行答复。 

  第二十一条专项资金的使用以合理有效、科学管理、严格监督为原则，单独核

算，专款专用。 

  第六章附则 

  第二十二条本办法自 2013 年 5 月 1 日起施行。 

  第二十三条本办法由普陀区科委、普陀区商务委、普陀区工商分局、普陀区质

量技术监督局、普陀区知识产权局依据自身职能负责解释。 

  上海市普陀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上海市普陀区商务委员会 

  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普陀分局 

  上海市普陀区质量技术监督局 

  上海市普陀区知识产权局 

  2013 年 4 月 16 日 

	


